
 

第六屆“澳門中學生歷史知識競賽” 

準決賽、決賽與頒獎禮流程及規則說明 

 

日期：2025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 

地點：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澳門氹仔成都街） 

【檢錄區】：英才學校地下大堂 

【比賽區】：英才學校 D座 5 樓禮堂 

 

準決賽、決賽及頒獎禮流程： 

時間 程序 

13:35 - 15:20 分階段檢錄 

14:00 - 15:00 

初中組準決賽-第一場 

初中組準決賽-第二場 

15:00 - 16:00 

高中組準決賽-第一場 

高中組準決賽-第二場 

16:20 - 17:00 初中組決賽 

17:00 - 18:15 高中組決賽 

18:30 - 19:00 頒獎禮 

 

  



一、 賽程安排 
 初中組 高中組 

時間 

初中準決賽 

第一組 

初中準決賽 

第二組 

高中準決賽 

第一組 

高中準決賽 

第二組 

13:35 

-  

13:55 

初中組準決賽第一場

參賽隊伍檢錄及候賽

（13:50 停止檢錄，該

場上場參賽者必須在

13:55前到達 5樓禮堂

的指定座位候賽） 

   

14:00 

- 

14:25 

初中組準決賽- 

第一場 

初中組準決賽第二場

參賽隊伍檢錄及候賽

（14:20 停止檢錄，該

場上場參賽者必須在

14:25前到達 5樓禮堂

的指定座位候賽） 

  

14:30 

- 

14:55 

 

初中組準決賽- 

第二場 

高中組準決賽第一場

參賽隊伍檢錄及候賽

（14:50 停止檢錄，該

場上場參賽者必須在

14:55前到達 5樓禮堂

的指定座位候賽） 

 

14:55 宣佈初中組成績及晉身決賽之隊伍   

15:00 

- 

15:30 

 

 
高中組準決賽- 

第一場 

高中組準決賽第二場

參賽隊伍檢錄及候賽

（15:20 停止檢錄，該

場上場參賽者必須在

15:25前到達 5樓禮堂

的指定座位候賽） 

15:30 

- 

16:00 

   
高中組準決賽- 

第二場 

16:00 

- 

16:15 

初中組決賽參賽隊伍候賽（參賽者必須在

16:15 前到達禮堂的指定座位候賽） 
宣佈高中組成績及晉身決賽之隊伍 

16:20 

- 

17:00 

初中組決賽 
高中組決賽參賽隊伍候賽（參賽者必須在

16:30 前到達大禮堂的指定座位候賽） 

17:00 

- 

18:15 

 高中組決賽 

18:15  
初中組和高中組的準決賽與決賽各支隊伍需於頒獎禮前到場準備領獎 

（參賽者必須在 18:00 前到達禮堂的指定座位等候） 

18:30 

- 

19:00 

頒獎禮 

備註：如前一場比賽提早完成，而後一場比賽之參賽隊伍已準備就緒，組委會有權調整比賽開始和結束時間。  



二、 檢錄及候賽須知 

2.1 比賽當日，各隊參賽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學校運動服”，指導老師宜穿著莊重、得體

之服裝。如有活動參加者衣著違反上述要求，組委會有權禁止相關人士進場和參與比賽。 

2.2 各隊伍之三名正選參賽隊員須在所屬場次的指定時間內進行檢錄和等候。 

2.3 各隊伍之三名正選參賽隊員最遲須在所屬場次開賽前 10分鐘完成檢錄手續，及最遲須在比賽

開始前 5分鐘到達指定座位準備上台。逾時者將喪失參賽資格。 

2.4 檢錄前，各隊必須保證三名正選參賽隊員全部到齊，否則將不予辦理。 

2.5 檢錄時，各隊的三名正選參賽隊員須出示其教青局學生證或有效澳門身份證。 

2.5.1 如無合適證明文件，或身份證明文件與登記資料不一，組委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2.5.2 如出現關於身份證明文件之任何其他問題，須由該隊指導老師在現場與組委會交涉處

理，否則被視為自動棄權論。 

2.6 經工作人員確認一致後，每名參賽者將獲佩戴一條相關場次挂繩作為上場資格標記。 

2.6.1 參賽者須妥善保管相關場次挂繩。如丟失則須重新進行上述 2.5 之步驟； 

2.6.2 如同一支隊伍多次或故意丟失相關場次挂繩，將被視作違規，該隊伍可被取消資格。 

2.7 在檢錄和候賽期間，參賽隊伍的各隊員需遵從組委會及工作人員指示，如故意不遵從指示者，

將被視作違規，可被扣分懲處，嚴重者甚至會被取消資格。 

三、 比賽規則 

3.1 參賽隊伍的各隊員需遵從組委會及工作人員指示，否則將被視作違規，可被扣分懲處，嚴重

者甚至會被取消資格。 

3.2 為保證比賽的公正、公平性，參賽隊伍在比賽期間嚴禁使用或攜帶任何智能設備及所有響鬧

裝置，否則將被視作嚴重違規，可被取消資格。 

3.3 比賽期間，各參賽隊伍需由經檢錄的三名隊員作賽。途中各隊員不得擅自離隊或變更隊員。 

3.4 比賽使用語言 

3.4.1 整個活動主要以粵語進行。參賽者可選用普通話或粵語作答，但必須表達清晰。 

3.5 通用提問方法與作答規則提問方法： 

3.5.1 每道題目，主持人會朗讀問題及選項（如有）一次。 

3.5.2 每道題目的全部內容，包括問題、選項（如有）或資料（如有）會根據比賽環節，在主

持人開始朗讀或完成朗讀後呈現於大屏幕及各隊座位前之小屏幕。 

3.5.3 文獻、圖片、語音/影音等其他類型題目，主持人只會讀出題目及作答要求，參賽隊伍

需自行閱讀和指示作答。 

3.5.4 回答必答環節題目時，各隊需於限時內使用大會提供的選項器材或作答工具，清晰地

展示其答案，再由主持人判定各隊答案的有效性。書寫答案（如有）務必清晰，不可以

有多個答案或與答案不相關的內容；並且答案字體不可過小，否則視作答錯。 

3.5.5 回答非 3.5.4 的題目時，參加者需清晰地講出或指出答案，由主持人口述或台下裁判舉

牌判定，裁判若出示“✓”代表答案正確，若出示“✗”代表答案錯誤。主持人和裁

判可不接納作答時限以外之答案、不完整之答案或會引起歧義之答案。  



3.6 必答題作答規則： 

3.6.1 主持人會朗讀問題及選項（如有）一次；開始朗讀題目後，題目的全部內容將呈現於

大屏幕及各隊座位前之小屏幕。 

3.6.2 完成朗讀題目的全部內容後，主持人將宣佈台上參賽各隊可使用大會提供的選項器材

或作答工具，清晰地展示其答案，限時 6 秒。（除題目特別註明作答時間外） 

3.6.3 作答限時完結後，各隊不可再修改答案，直至主持人或裁判確認其答案，否則其回答

可視作回答錯誤。 

3.6.4 在必答題環節，答對題目之隊伍可獲 10 分；答錯、逾時不答或限時內未能清晰、無誤

地作答，不予加分，但不扣分。 

3.7 搶答題作答規則： 

3.7.1 主持人會朗讀問題及選項（如有）；題目及其選項（如有）完成朗讀後，題目的全部內

容將呈現於大屏幕及各隊座位前之小屏幕。 

3.7.2 自主持人朗讀題目開始，台上各參賽隊伍可按搶答器搶答。當台上有隊伍成功搶答，

主持人將隨即停止朗讀題目。 

3.7.3 成功搶答之隊伍（以主持人確認為準），需等待主持人完整讀出隊伍之隊名或其編號，

該隊伍方可作答。主持人未完整讀出隊伍之隊名或其編號前，隊伍之任何作答均不視

作回答。 

3.7.4 經主持人確認後，成功獲得搶答機會之隊伍，需於限時 6 秒內完成作答（除特別註明

題目外），否則視作違規。 

3.7.5 成功搶答之隊伍，在符合規則 3.7.4 的情況下，並答對題目的隊伍可獲 10 分；否則，

包括答錯、逾時不答或未能於限時內清晰及無誤地表達答案，該隊伍將扣 10 分。 

3.7.5.1 如問題是沒有選項的，成功搶答之隊伍務必在限時內，清晰及無誤地表達答案，

方視作回答正確； 

3.7.5.2 如問題是有選項的，主持人在已經朗讀相應選項後，成功搶答之隊伍在限時內，

簡述選項的英文字母或數字，可視為有效作答；但若主持人在未完整地朗讀問

題的相應選項時，並且台上參賽隊伍進行了搶答，成功搶答之隊伍必須清晰及

無誤地表達答案，並不得只簡述相應選項的英文字母或數字作答，否則可視為

無效作答。 

3.7.5.3 隊伍作答是否有效與正確，以評審裁決為準。 

3.7.6 如成功搶答之隊伍未能完成回答或回答有誤時，該題目將出現一次補答機會，並僅由

其餘隊伍爭取。補答安排即重複規則 3.7.1 至 3.7.5。倘若題目在補答後，仍未有隊伍正

確地回答，將不再設補答。 

3.7.7 如主持人完成朗讀題目的全部內容後 10 秒（除特別註明題目有較長的閱讀時間外），

仍沒有隊伍按搶答器搶答，該題目將視作無人作答，各隊分數仍持不變，跳至下一題。 

3.8 決賽特別題作答規則： 

3.8.1 決賽特別題為決賽環節專用，形式和安排在比賽期間公佈。 

3.8.2 比賽規則 3.1 至 3.5 之細則均適用此環節。 

  



3.9                               準決賽及決賽題型 

  文字陳述題 文獻辨別題 圖片題 排序題 專題研習題 *決賽特別題 
準 
決 
賽 

必答 ✓ ✓ ✓ ✓ ✓ ✗ 

搶答 ✓ ✓ ✓ ✓ ✓ ✗ 

決 
賽 

必答 ✓ ✓ ✓ ✓ ✓ ✓ 

搶答 ✓ ✓ ✓ ✓ ✓ ✓ 

*決賽特別題：該環節為決賽專用，有可能在必答或搶答環節出現，大會將在比賽期間公佈詳情 

3.10 （通用）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名詞之標準 

3.10.1 比賽中任何涉及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之題目，其世遺名稱皆以比賽章程指明的澳門特別

行政區文化局編：《澳門世界遺產》一書或第 31/2018 號行政法規內訂明的名稱為準。 

3.10.2 比賽中任何涉及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題目，其非遺名稱皆以比賽章程指明的澳門特

別行政區文化局編：《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書或文化局擬訂的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

清單。 

四、 晉級決賽安排 

4.1 初/高中組進入決賽的隊伍名額各為八個，由每場準決賽得分最高的首四支隊伍獲得，以競逐

決賽的冠、亞、季軍，以及一甲獎項；未能晉級決賽的隊伍可獲得二甲獎項。 

4.2 如任何一場準決賽最終出現多於一隊同獲首四名的名次，相關隊伍將以額外搶答題決勝；規

則與 3.7 的搶答題無異。首先得分者率先晉級，最早失分者亦會率先被淘汰，如此類推。 

4.3 假若經三道額外搶答題仍無法得出結果，則以抽籤形式選出晉級隊伍。 

4.4 決賽隊伍的座位次序安排將在準決賽環節完結後公佈。 

五、 決賽結果判定 

5.1 決賽各隊以總得數的高低判定冠、亞、季軍，及一甲名次。 

5.2 如決賽最終出現多於一隊同獲第一名、第二名或第三名的情況，相關隊伍將以額外搶答題決

勝；規則與 3.7 的搶答題無異，但該環節的分數變動僅視作同分隊伍之間的較量，不影響先前

已確定之名次。首先得分者為勝，最早失分者亦會率先被淘汰，如此類推。舉例如下： 

A 隊 80 分  B 隊 79 分  C 隊 79 分  D 隊 79 分  E 隊 78 分  F 隊 78 分  G 隊 78 分  H 隊 77

分 

因 B、C、D 三隊同獲第二名，需以額外搶答題決定亞軍、季軍位置，但並不影響 A 隊獲冠軍

及 E、F、G 和 H 隊獲一甲之判定。 

若 B、C、D 三隊在額外搶答環節中，C 隊最先獲得分數的隊伍，C 隊將獲亞軍，而餘下的 B

和 D 隊中，先獲得分數者，將獲季軍。反之，在該環節中，如 B 隊為率先失分的隊伍，B 隊

將列在末席，即獲一甲之判定，而餘下 C 和 D 隊繼續角逐亞、季軍，如此類推。 

5.3 假若經三道額外搶答題仍無法得出結果，則以抽籤形式決定相關隊伍之名次。 

六、 觀賽 

非上場之參賽者，可於指定之座位區內觀看比賽，但必須遵守會場規則及現場工作人員之指

示。如違反相關規則，組委會和工作人員有權拒絕相關人士入場。 



七、 犯規之定義及處理方法 

場上犯規 

7.1 場上犯規之定義 

如作賽隊伍在比賽期間作出以下行為，可視作犯規： 

7.1.1 以任何方式故意與場上該隊三名正選隊員以外之人士交流； 

7.1.2 以任何方式干擾其他隊伍作賽或比賽之正常進行； 

7.1.3 違反組委會或工作人員的指示。 

7.2 場上犯規之處理方法 

7.2.1 場上犯規之隊伍將被扣分（最少 10 分）並警告一次；  

7.2.2 再犯者或違規嚴重者，經組委會商討後，隊伍可被取消資格。 

場下犯規 

7.3 場下犯規之定義 

7.3.1 場下之非作賽人員，以任何方式向場上參賽者給予提示或干擾比賽之進行。 

7.4 場下犯規之處理方法 

7.4.1 首次場下犯規將被警告，比賽繼續進行。第二次犯規者，由工作人員上報組委會，經

組委會同意，有權要求相關人士離場和拒絕相關人士再度進場，以讓比賽繼續進行。 

7.4.2 如該場下犯規者涉嫌干涉了比賽公平地進行的活動，組委會有權即時或事後取消相關

隊伍的所得分數或比賽資格，相關名次亦將依次遞補，但不影響其他隊伍之總得分。 

7.4.3 如隊伍對賽果有異議，需在該場比賽結束後 15 分鐘內，由帶隊老師向組委會提出申訴，

並需主動提供具說服力之申訴理據，否則申訴可不被接納。如經組委會商議，申訴獲

得接納者，組委會有權（包括但不限於）：（一）維持原來判決、（二）取消相關題目的

扣分安排、（三）重新評訂或扣減相關隊伍之分數、（四）取消相關隊伍之參賽資格等。 

7.5 申訴過程不得干擾場上比賽進行，如有違反將以“場下犯規”論處，且該申訴將不被接納。 

八、 頒獎禮安排 

8.1 初中或高中組各晉身準決賽之隊伍均有義務出席頒獎典禮。 

8.2 初中或高中組各設冠軍、亞軍和季軍，分別由決賽的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獲得；一甲獎

項由其餘參賽決賽之隊伍獲得；二甲獎項，由未能晉身決賽之準決賽參賽隊伍獲得。 

8.3 基於安全及操作方面的考慮，現場將頒發象徵性的道具支票。獲獎的師生需於頒獎禮後填寫

領獎資料，及後組委會將另行通知領取獎金。 

8.4 各參賽隊員及指導老師應在頒獎禮前 10 分鐘到達禮堂的指定座位就座，等候領獎。 

九、 知悉及接受本規章之義務 

9.1 凡參與本次活動的準決賽及決賽之人士，將被自動視為完全知悉並接受上述全部流程及規則，

比賽當日大會並無重申或再宣讀本規章之義務或責任。 

9.2 組委會擁有對所有規則的最終解釋權及對賽事相關之一切事項的最終裁決權。 


